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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委任董事的最新公告

茲提述信源企業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 2025年 2月 14日的通函（「通

函」），內容有關（其中包括）建議委任黃德海先生（「黃先生」）為執行董事，以及本

公司日期為2025年3月1日的公告，內容有關（其中包括）股東特別大會的投票表決

結果及黃先生的委任於股東特別大會結束後生效。除另有指明者外，本公告所用

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黃先生的履歷詳情

黃先生的履歷詳情載列如下：

黃德海先生， 48歲， 1998年畢業於湖南科技大學城鎮建設專業， 1999年入職福建

聯信集團有限公司，歷任工程部經理、審計部經理； 2007年至 2011年任福建聯信

集團有限公司下屬企業福建省東聯水電開發有限公司副總經理； 2012年至 2020年

任福建省東聯房地產有限公司總經理； 2021年至今現任福建聯信集團有限公司法

務負責人。

除上文所披露者外，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，就董事所深知、全悉及確信，黃先

生 (i)與本公司任何其他董事、高級管理層、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（定義見上市規

則）並無任何關係； (ii)於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界定的本公

司股份或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概無擁有及╱或視作擁有任何權益或淡倉； (iii)於

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並無擔任其他職位，且於過去三年並無擔任任何公眾上市公

司之任何其他董事職務；及 (iv)並無任何其他主要任命或專業資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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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先生已與本公司訂立服務合約，初步任期自 2025年 3月 1日起為期三年，該合約

於首個年期屆滿後可自動重續一年，直至根據該服務合約的條款予以終止為止。

該服務合約可由其中一方發出三個月的書面通知予以終止，且須根據本公司組織

章程細則退任及重選連任。根據該服務合約，黃先生有權每年收取酬金人民幣

600,000元，該酬金乃由董事會經參考現行市場費率以及其於本公司的經驗、職責

及責任後釐定。黃先生的薪酬將由本公司薪酬委員會及董事會不時檢討。

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，董事會概不知悉有任何有關黃先生的委任的其他事宜須敦

請本公司股東垂注，亦並無任何其他資料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.51 (2)條予以披露。

承董事會命

信源企業集團有限公司

主席

陳家幹

香港，2025年3月6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陳銘先生、陳家幹先生、徐文均先生、陳延標先生、林世鋒先

生、劉維芃女士及黃德海先生為執行董事；及魏書松先生、徐捷先生及陳四汝博

士為獨立非執行董事。

– 2 –


